學分學程 替代課程抵認申請表
	學程名稱：
	
	系所：
	
	姓名：
	
	學號：
	


★若有課程名稱內容相似、學分數相同，想詢問是否可以替代，請填好本比較表，修課前交由學程窗口送交召集人審查，經通過後始可替代。
並保留本比較表，於之後學分抵認時繳交。
	
	學程原定開課課程
	替代課程

	課程名稱
	
	

	學分數/選別
	
	

	開課系所
	
	

	課程目標
	
	

	課程18週
每週主題
	
	

	學程召集人
審核意見
	 
	□通過    □不通過 


[bookmark: _GoBack]學程召集人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